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
外系學生申請修讀「副修」音樂個別指導課程辦法

申請資格
本校大學部學生，對音樂有興趣且有基礎者。

申請時程
每學期第13週開始至第16週，向音樂系辦提出下學期「副修」課程申請。

申請方式
1.繳交申請表
2.提交一首3分鐘個人自選曲錄影音影片的隨身碟。

說明
1.師資：本校音樂學系專兼任教師。
2.上課時數：每週一堂課，每堂半小時，一對一教學。
3.學分數：
(1)本課程於學士班開課，每學期一學分。
(2)外系學生選修本課程是否列入畢業學分，由各系核左之。
4.副修樂器限：鋼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長笛、直笛。
5.提出申請後，經由音樂系審查，審查結果將於期末前公佈於音樂系網頁，經確認修課後，音樂系辦會協助選課。
6.通過「副修」申請者，需另外繳交音樂個別指導費用(副修)7,990元及琴房使用費1,000元(於學費繳費單中一併出單)。
7.需參加音樂系期末之術科期末考試(考試內容參照學生手冊內容，依該組考試規定)，通過才能獲得學分，如修課學期不通過者，則不能繼續修讀，通過者可繼續修讀。
8.每次上課皆需要請授課教師簽副修術科紀錄簿，每週需繳交之音樂系辦。
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
外系學生修讀「副修」課程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
	系 / 年級
	

	姓     名
	

	學     號
	

	連絡 電話
	 

	信     箱
	

	自我介紹
學習經歷
(100字-300字)
	

	副修樂器
	□鋼琴 □長笛  □聲樂 □中提琴 □大提琴

	申請人
	音樂系辦公室
	音樂系主任

	



□我已確實閱讀申請相關辦法
	
	



